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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随着邮轮旅游兴起， 各种产品选

择琳琅满目， 但邮轮服务合同中也常

出现模糊表述、 约定不明等情形， 由

此引发房型、 景观、 服务标准等方面

的纠纷日益增多。

消费者预订前应仔细阅读邮轮公

司、 旅游平台对产品、 房型、 路线、

餐饮服务、 附加消费等的介绍， 若发

现介绍不清楚的地方应与商家进行确

认， 确保购买的旅游产品信息明确，

避免发生纠纷时无据可循。 登船后若

发现舱房与宣传严重不符， 建议当场

提出异议， 避免因未及时主张导致损

失扩大或举证困难。 若邮轮公司无法

现场更换， 也应妥善留存沟通记录及

相关证据， 以便后续协商或维权。

同时， 邮轮公司对房型、 面积、

朝向、 景观等影响定价的核心信息，

应当真实、 准确、 完整披露， 不得进

行引人误解的宣传。 即便标注“以实

际为准”， 也不能免除其提供符合通常

标准服务的义务。 若实际提供的舱房

存在明显遮挡、 与承诺不符的， 构成

履约瑕疵， 应依法承担减价、 退还部

分费用等责任。

鉴于邮轮旅游产品具有一定的服

务综合性， 涵盖住宿、 餐饮、 娱乐以

及岸上观光等多项服务。 因此， 在旅

行过程中， 邮轮公司提供给消费者的

房型、 面积、 景观、 朝向虽然均对邮

轮旅游产品的定价产生较大影响， 但

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 本案中， 邮轮

公司存在履约瑕疵， 但尚不构成欺诈，

故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人民法院结合

服务瑕疵程度、 对体验影响、 服务整

体性等因素， 酌定退还部分费用， 更

符合消费公平原则。

此外， 旅游平台作为销售方， 应

当如实披露旅游产品实际服务提供者

的真实信息， 并且用显著方式标明平

台与旅游服务实际提供者之间的关系，

便于消费者识别。 同时， 平台对商家

宣传内容负有合理审核义务， 应当妥

善处理消费者投诉， 并及时处置部分

产品虚假宣传、 额外收费、 擅自增加

购物点等乱象， 引导商家合规经营。

选了景观房，登船后却发现看不见海
杨浦法院审结一起邮轮旅游产品服务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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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近年来， 邮轮旅游备受青睐， 不少游客特意加价选海景

房，只为坐拥开阔海景。可若预定时承诺“无遮挡、视野佳”，登船

后却发现视线严重受阻，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近日，杨浦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邮轮旅游产品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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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骗”卖手镯，称定制拒退款
法院：行为构成欺诈 卖家退一赔三！

2024 年 6 月， 周女士通过在线旅

行服务平台订购了 6 天 5 晚邮轮旅游产

品， 选定“精选阳台房” 并支付费用

18000 余元。 该房型为阳台房中最高等

级， 价格也显著高于其他房型。 预订成

功后， 平台为周女士分配了房间。 周女

士特意致电该平台客服， 确认房间视野

是否存在遮挡， 平台随后以短信告知

“该房间是不遮挡房型”。

2024 年 8 月， 周女士携家人登上

邮轮后却发现， 该房间阳台正前方有一

片白色遮挡棚， 平视视野严重受限， 几

乎看不见海。 因首次乘坐邮轮， 且船上

服务人员均为外籍人士， 周女士未当场

提出换房， 但整体旅行体验和心情明显

受到影响。

返程后， 周女士将该邮轮公司及在

线旅行服务平台诉至法院， 要求全额退

还邮轮旅游产品服务费， 并赔偿三倍服

务费。

周女士认为， 邮轮公司没有为其提

供与官方页面宣传相符合的房型， 属于

诱导、 欺诈， 应当退一赔三。 她基于信

任在某在线旅行服务平台下单付款， 故

该平台也应共同承担责任。

旅行服务平台辩称， 其仅为邮轮旅

游产品的代理销售， 实际服务由邮轮公

司提供， 故其不应承担责任。 邮轮公司

则辩称， 其在官方页面宣传涉案“精选

阳台房” 拥有更广阔的天空视野及更大

面积阳台， 并未将其定义为无遮挡房

型， 同时页面也标注了“以船上实际提

供为准”。 周女士作为具有辨认能力的

消费者， 登船后认为舱房不符合预期，

却未及时提出更换， 应自行承担相应后

果， 其在向周女士提供邮轮产品和服务

过程中不存在违约和欺诈行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

同， 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代理关系

的， 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

本案中， 周女士所订邮轮旅游产品确认

单虽由在线旅行服务平台发送， 但该产

品下单界面已明确标注船司直营， 登船

通知书也载明了相关信息。 平台作为受

托人已披露该旅游产品委托人为邮轮公

司， 周女士对两公司的代理关系应属明

知， 并且该邮轮服务实际由邮轮公司提

供， 故涉案邮轮旅游合同相对方为周女

士和邮轮公司， 旅行服务平台不承担合

同责任。

现周女士已实际接受该旅游服务，

合同已履行完毕。 经查， 邮轮公司提供

的房型确有部分景观受阻， 应当认定存

在履约瑕疵。 但考虑到该邮轮旅游服务

具有综合性， 房型景观是定价重要因

素， 却并非唯一因素。 因此， 综合考虑

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 邮轮同期其他舱

房价格、 当事人意见等因素， 法院酌定

邮轮公司退还周女士旅游服务费 6000

元。 至于周女士以两被告存在欺诈等为

由要求退一赔三， 缺乏依据。

由此，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该判决

已生效。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朱元达 孙泓云

以 15000 元在网上选定一枚玉手

镯， 付款收货后却发现实物与微信中

选定的手镯图片明显不符， 消费者提

出退货退款， 珠宝商行却以定制产品

非质量问题不退不换为由拒绝退款。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关于

手镯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经审

理后认定珠宝商行构成欺诈， 应承担

“退一赔三” 责任。

实物手镯与选定手镯

图片不符引纠纷

薛女士在网络平台关注了一家经

营翡翠手镯的珠宝商行， 经引导， 她

添加了商家微信， 某珠宝商行向她发

送了多款翡翠照片供挑选。

照着图片， 薛女士选定一款玉手

镯， 双方谈定价格为 15000 元， 薛女

士转账给商家。 然而收货后， 薛女士

发现实物手镯与微信中选定的手镯图

片明显不符， 当即提出异议并要求退

货退款。 某珠宝商行以“定制产品、非

质量问题不退不换”“同一个板料、会

有灯光色差”为由，拒绝退款。

多次沟通无果后， 薛女士将该珠

宝商行及其经营者诉至黄浦区法院。

薛女士认为某珠宝商行的行为属于欺

诈， 要求撤销该手镯买卖合同， 珠宝

商行返还货款 15000 元并赔偿三倍货

款 45000 元。

某珠宝商行辩称， 其网络平台账

号简介中注明了“毛坯翡翠定制业

务”， 账户内视频也明示其经营“定

制手镯” 业务， 薛女士应知悉是非成

品销售； 其次， 成品依约定制， 材质

款式符合约定， 照片仅作参考， 色差

属合理范围， 并且案涉手镯经过鉴定

机构鉴定， 不存在欺诈行为。 在诉讼

过程中， 某珠宝商行也向法院提供了

其向第三方采购毛坯时的毛坯照片。

法院：构成欺诈应承担

“退一赔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

为卖方是否存在欺诈， 即某珠宝商行

是否用成品手镯照片诱导消费者下单

购买， 实际却交付其他手镯， 并以定

制为由拒绝退货。

经查明， 某珠宝商行在网络平台

主页的简介中宣称销售成品手镯， 未

明确提示其业务仅为“毛坯定制”， 消

费者无从知晓交易性质。 某珠宝商行在

微信中向薛女士展示手镯图片时， 未就

手镯的材质、 款式、 成色、 不退不换等

定制事宜与条款进行任何沟通确认。

薛女士收到手镯后， 某珠宝商行辩

称手镯属于同一板料、 存在色差， 该抗

辩理由不成立。 即使是同一板料也有多

个部位可供选择， 因翡翠的外观、 价值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某珠宝商行作为卖

方必须也必然提供板料请薛女士对部位

进行选择， 但某珠宝商行并未进行板料

展示及部位选择， 不符合玉石制品板料

加工定制的步骤， 珠宝商未尽如实告知

义务。 双方也确认了薛女士收到的手镯

并非薛女士在微信上指定图片的手镯。

综上， 法院认定某珠宝商行以成品

手镯照片、 视频展示， 未告知定制事

宜， 使薛女士陷入错误认识付款购买手

镯， 实际交付非指定商品， 并在事后以

“定制” 为由拒绝退货， 构成欺诈， 判

决某珠宝商行依法承担“退一赔三” 的

责任。

法官说法：

近年来， 网购玉石逐渐流行， 很多

人在网上选板料定制手镯等饰品。 玉石

类产品的网络交易因商品特殊性， 存在

信息不对称、 色差争议、 定制规则模糊

等突出问题， 在实践中由此引发的争议

不在少数。

对于经营者而言， 应恪守诚实信用

原则， 明确告知商品性质 （成品或定

制）、 如实展示商品信息、 规范交易流

程。 若销售成品， 应确保实物与展示一

致； 若销售定制产品， 应在合同订立前

明确告知“不退不换” 规则， 且需要双

方沟通确定好产品的各项特征。 以“定

制” 之名行“现货” 之实， 或以“色

差” 为由逃避责任， 都将承担相应法律

后果。

对于消费者而言， 网络购买高价特

定物商品时应提高警惕， 注意留存聊天

记录、 付款凭证、 商品展示图片等证

据； 收货后及时验收， 发现问题立即提

出异议并固定证据； 尽量在平台商城内

完成交易， 避免被引导至第三方社交软

件私下交易， 谨慎脱离平台私下转账，

以便在权益受损时有效维权。

对于平台方而言， 应当在依法履行

主体审核义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内

部治理机制， 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日

常监管， 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 及

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


